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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的“数字遗嘱”或有必要

《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4

年度）》显示，18-30岁年轻人立

遗嘱人数较5年前增长300%，

其中 21.5%的 90 后和 19.7%的

00后将虚拟财产写入遗嘱，远超

80后群体的12.7%。年轻人在网

络天地中留下了自己独一无二

的“数字足迹”。

一名36岁的互联网游戏主

播小赵表示，他已经立下遗嘱，

明确在自己离世后，会将直播账

号留给同样热爱游戏的弟弟。小

赵希望，这份特殊的遗产不仅能

为弟弟带来经济上的支持，更能

延续他对游戏的热爱，成为兄弟

间珍贵的回忆与情感纽带。

除了直播账号，微信、QQ、

支付宝等个人账号，投入大量金

钱和时间成本的游戏账号，以及

虚拟货币、淘宝店铺等，都成为

人们在数字遗产规划中关注的

对象。

在海外，“数字遗产规划师”

已逐渐成为新兴职业。他们帮助

客户系统性地整理数字资产，明

确处置意愿，甚至协助与家人沟

通。这种专业服务的出现，反映

了社会对数字遗产问题的认识

正在深化。

我们需要的，是像立纸质遗

嘱一样，建立“数字遗嘱”的意

识。这包括：明确指定“数字遗产

执行人”，记录重要账号和密码

的存储方式，表达对各类数字资

产的处理意愿。这些看似简单的

步骤，能在关键时刻为家人提供

清晰的指引。

数字遗产是信息时代留给

生者的一道考题。它拷问的不仅

是技术如何演进，更是我们如何

定义在数字世界中的生与死、记

忆与遗忘、私有与共享。

（综合央视新闻、《法治日

报》《中国青年报》等）

“数字遗产”谁来继承？

亲属去世后，账号可以继承吗？

尽管202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自然

人死亡后，近亲属可为维护自身合

法、正当利益，对死者个人信息行使

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从法

律层面赋予了近亲属处理逝者数字

信息的权利，为数字遗产继承提供

操作路径。

但在具体操作层面，标准化、统

一化的数字遗产处理规则尚未建

立。而且，多数互联网平台的用户协

议明确，“账号所有权归平台，用户

仅享使用权。”

这意味着，如何处理逝者的“数

字资产”，目前的主动权在平台

手中。

在手机号处理方面，北京地区

的移动、联通、电信客服均表示，若

要办理销号业务，需提供经办人有

效证件原件、机主身份证件原件。除

此之外，联通还要求经办人在办理

时签署“移动业务办理承诺函”，电

信则需要再提交机主死亡证明、户

口本原件。此外，客服还表示，因各

个地方要求不同，所需文件也会有

所变化。

近日，微信公关总监在“微信

派”官方播客中表示，针对逝者账

号的问题，产品团队研究决定，从

今年9月起，对长时间不登录使用

的微信账号不再回收处理。这一消

息引发广泛关注，许多网友称赞这

是对数字生命的尊重，体现了人文

关怀。

对于微博账号，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若账号主人去世，亲属可以申

请“逝者保护”功能，但需提交逝者

亲友的身份证信息、逝者的死亡证

明以及亲友与逝者关系证明。被保

护的账号不能登录、不能新发内容、

不能删除内容、不能更改状态。“但

目前只能帮助逝者保护账号，无法

让他人找回登录，并且账号开启‘逝

者保护’功能后也无法解除。”

对于支付宝账号，客服表示，持

有人离世后，继承人仅对资产类有

继承权，账户则无法继承。“账号里

存放的余额可以继承，购买的理财

产品、保险产品可联系对应机构进

行处理。”

亲属名下的淘宝店铺能否继

承？淘宝客服回应，需要办理过户流

程，提交店主死亡证明、继承人与店

主关系证明、其他继承人放弃继承

的公证书等信息。后续审核通过，店

铺账户可直接转接给店铺接收方。

关于游戏账号的继承问题，多

个时下热门游戏软件的服务协议，

基本都存在“账号所有权归公司所

有”“用户仅获得账号使用权”“不得

借用、继承”等相关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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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规则VS继承诉求

谁有权处置我们的“数字身后事”？

“数字身后事”
需要时代新解

◎ 张峻榛

在数字化深度融入日常生活的今天，每

个人都在网络中留下了大量足迹。如何妥善

处置这些“数字身后事”，已成为一个需要面

对的时代课题。

与传统财产不同，“数字遗产”具有其独特

属性。它既包括具有经济价值的虚拟货币、网

上店铺，也涵盖社交账号、聊天记录等承载着

个人情感与记忆的内容。这些无形的数字痕

迹，记录着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和社交网络，是

其数字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种虚实交

织的特性，使得“数字遗产”的处理格外复杂。

当前在处理“数字遗产”时面临多重困

境。从法律层面看，现有规定尚未形成清晰完

整的体系。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

护法》赋予了近亲属处理逝者个人信息的权

利，但具体操作中如何平衡财产继承与隐私

保护，仍缺乏细致指引。从平台实践看，各互

联网公司的处理方式不一，与用户家属的情

感需求之间存在落差。而从家庭角度看，亲属

往往既希望保存逝者的数字记忆，又苦于不

知如何合法合规地处理这些资产。

“数字遗产”的处理，本质上是在技术理

性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平台基于安全

和管理效率的考量，倾向于对长期闲置账号

进行回收或处理；而家人则视这些账号为情

感寄托，希望保留以作纪念。这种矛盾需要更

加人性化的解决方案。近日微信宣布不再回

收长期未登录账号，正是对这种需求的积极

回应，展现了科技企业的人文温度。

面对这一新兴领域，我们需要多方共同

努力。立法机关应当加快研究出台更具操作

性的规范，明确“数字遗产”的范围、继承程

序和隐私保护规则。互联网平台需要担起社

会责任，在用户协议中增加关于“数字遗产”

处理的条款，设立纪念账号等专属功能，为逝

者亲友提供更人性化的选择。而作为个人，也

应当树立“数字遗产”意识，生前通过合法方

式明确表达对自己数字资产的处理意愿。

在数字化生存已成为常态的今天，妥善

安顿“数字身后事”既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

对生者的慰藉。这道时代提出的新考题，需要

我们用智慧与温情来解答，让技术发展始终

保有人的温度，让数字记忆得到应有的安顿。

专家观点 >>>>

构建一个既尊重用户意愿，又保护继承

人权益，同时兼顾平台利益的虚拟账号继承

机制，是数字时代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天华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 姚海嵩

身故并不意味着隐私不再重要，站在逝

者的角度，可能他的账户里隐藏着许多不为

人知、难以启齿的秘密，他是否允许他的亲属

去查看。

——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全球安全治

理研究院全球化法律问题研究所所长 张继红

每个人都应该建立自己的“数字资产清

单”：明确哪些账号、照片、文件具有重要价

值，定期进行整理和备份。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陈静

10月12日，已故歌手李

玟的一个音乐账号被异常登

录。据媒体报道，有网友在使

用新办的手机号注册这个音

乐平台账号时，竟自动登录上

了李玟的账号。平台客服回应

称，此事源于“运营商二次放

号”导致账号被新用户“继

承”，已紧急解绑处理。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人

们普遍拥有多个线上账号。当

用户离世，其社交平台账号、

游戏账号等“数字遗产”应如

何处置，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

的问题。

手机号、微信号、支付宝账号……属于哪一类遗产？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教授翟继光表示，逝者的虚拟财产

可以认定是数字遗产。数字遗产具

有三个特征：第一，资产没有实物

形态；第二，资产以数据形式存在；

第三，资产具有经济价值。“具备这

三个条件又属于死者遗留的物品，

就可以认定为数字遗产。”

翟继光进一步解释道：“数字

遗产分为两类，一类不涉及个人隐

私，仅仅具有财产价值，比如数字

货币、虚拟游戏货币等，还有一类

就是既具有财产价值也涉及个人

隐私，主要指手机号码、社交账号、

电子邮箱等。”

“目前数字遗产的继承困难还

是比较多的。一方面，我们不能简单

认为自己是合法继承人，就可以继

承死者的隐私信息。若数字遗产涉

及个人隐私，没有账户持有人的明

确授权或允许，部分网络管理人员

可能不会将账号、密码给任何人；另

外，进行数字遗产继承时，需要办理

证明继承权的证件，这在实际操作

中仍然存在一定复杂性。”翟继光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数

字遗产宪章》中对数字遗产的概念

进行了精准的定义，数字遗产是一

种包含着人类知识和人类活动成

果以二进制的形式描述的信息的

权益。这一伴随着数字化时代崛起

的新兴概念，兼具财产性与人格性

的双重特征，其内涵之丰富、性质

之独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从财

产性角度来看，数字遗产包括虚拟

货币、游戏装备、数字艺术品等具

有明确经济价值的数字资产。这些

资产在数字市场中流通、交易，其

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从人格性

角度来看，数字遗产又涵盖了社交

账号、聊天记录、个人博客等承载

个人隐私与情感记忆的信息。这些

信息记录着我们的成长历程、人际

关系和内心世界，是我们数字身份

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交

数字遗产

账号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王琦看来，平台回收长期未登

录的账号，通常是出于安全、资源与

隐私保护的考量——闲置账号易被

不法分子利用，且占用服务器资源。

然而，对用户及其亲友而言，这些账

号不仅是工具，更是承载情感与记

忆的“数字遗物”。此类争议的出现，

反映了网络平台理性治理规则与用

户感性情感需求之间的冲突。

王琦指出，这背后折射出数字

资产治理的困境。一方面，民法典

虽然承认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地

位，但并未明确承载人格与情感属

性的社交账号数据是否属于可继

承遗产，导致平台依照服务协议行

权与账号用户主张权益之间缺乏

平衡；另一方面，平台在追求安全

治理与隐私保护时，没能更多考虑

用户追思亲人、留作纪念等情感需

求，技术规则中缺失人文关怀。

“民法典从民事基本法的层

面，原则性承认了网络虚拟财产

的合法地位，将其纳入法律保护

范畴，但具体的权属规则和继承

问题，仍在探索和完善中。”中国

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

高蕾认为，民法典规定遗产是“自

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

产”，“数字遗产”也必须是具有财

产属性的以数字为表现形式或载

体的财产。基于此，具备财产属性

的社交账号或社交账号中的财产

属性部分可以被认定为网络虚拟

财产，理论上来说可以继承。

“但问题在于，社交账号往往具

备多重属性。”高蕾说，当其既存在

财产属性，又具有人身属性等其他

属性时，其归属和继承问题就面临

法律困境。例如，因账号内的聊天记

录、朋友圈等涉及用户及第三方的

隐私，直接继承可能侵犯隐私权。实

践中，有法院以保护隐私为由，驳回

继承人要求继承账号的请求。

王琦进一步建议，平台可以设

立“纪念账号”专属功能，在用户去

世后，经继承人申请并核验，账号

可从正常状态转为纪念状态，在账

号名称旁标注“纪念账号”等标识，

告知访客该账号主人已去世；平台

对纪念账号不回收，并对其中的内

容进行妥善保管，保留公开的内

容，为继承人及相关群体留存情感

寄托的载体。

保留、清空还是删除网络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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